
关于《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2017年3月27日在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上
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  汪洋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（草案）》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，请予审议。
一、立法的必要性
农村公路作为农村重要的基础设施，是服务“三农”、发展农村经济，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坚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。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，将农村公路每年都纳入民生工程和民生大事着力推进，推动农村公路发展取得重大突破。“十二五”以来，全省农村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过1500亿元、新改建农村公路近14万公里，仅去年就完成投资近300亿元、新改建农村公路2.3万公里，截止2016年底，全省农村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29.7万公里，位居全国第一。

随着农村公路建设步伐的加快，农村公路建设、管理、养护任务日益艰巨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：一是农村公路的责任主体不够明确，建设、管理和养护的体制机制不够健全；二是到2020年，我省还需新改建农村公路7.4万公里（大部分为村道），需要资金500亿元，建设任务重、资金缺口大；三是农村公路养护资金缺乏，养护机制缺乏活力、养护质量不高，部分农村公路已经出现缺养、失养现象；四是损坏、污染、占用村道的违法现象严重，由于法规依据不明确，村道管理处于被动局面，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。同时，与外省市相比，我省农村公路立法明显滞后，与我省通车里程全国第一的农村公路大省地位不相匹配，截止2016年底，我国已有20多个省市相继出台了农村公路条例或管理办法。

为了促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发展，满足农民群众出行需求，更好服务全面小康进程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，借鉴外省市立法经验，制定出台《四川省农村公路条例》非常必要和紧迫。

二、起草过程
作为省人民政府2015年立法调研项目和2016年立法制定项目，省政府法制办和交通运输厅共同组成立法工作组，多次深入基层调研，充分征求了省级有关部门和21个市（州）人民政府的意见，并在交通运输厅网站、省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征求意见，广泛听取了有关部门、乡村及农民代表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。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，学习借鉴云南、吉林等外省的立法经验，经过反复的研究论证，最终形成了《条例（草案）》。2016年12月12日省人民政府第1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《条例（草案）》。

三、主要内容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八章，五十二条，包括总则、规划与建设、路政管理、养护、运输、资金筹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内容。

（一）关于农村公路的管理体制

为解决农村公路管理主体不明确、责任不落实的问题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对农村公路的管理体制作了以下规定：一是明确实行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和分级负责、分类管理”的农村公路管理体制（第三条）；二是明确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进一步细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机构的职责（第五条、第六条）。

（二）关于农村公路资金保障问题

农村公路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和公共产品的特性，建立稳定的农村公路资金来源和资金筹集渠道十分必要。为缓解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缺乏问题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设专章对资金保障进行了明确：一是明确建立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资金保障机制（第四十一条）；二是明确多渠道筹集资金，鼓励社会筹资用于农村公路建设养护（第四十二条）；三是对农村公路资金监管进行了明确，规定农村公路建设养护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（第四十三条）。

（三）关于农村公路养护问题

巩固农村公路建设成果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，关键在于加强管理养护。为此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对农村公路养护做出了明确规定：一是明确了养护原则和方式，并鼓励社会化养护（第三十条）；二是对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、小修保养和大中修的责任主体和具体实施主体做了相应规定（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）。
（四）关于村道问题

村道是农村公路重要组成部分，我省村道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68%。村道主要解决当地村民出行需求，其资金来源是上级政府补助资金和村民自筹。鉴于村道的特殊性，总结实践中的有效经验做法，参照外省市的立法实践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明确将村道纳入农村公路的调整范畴（第二条），并对村道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：一是由于村道建设资金非常有限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适当简化了村道的建设程序。如，明确村道建设项目可以不编制工可报告（第十四条），由县级交通部门无偿提供设计文件（第十五条），社会捐资、村民投劳的村道建设项目不适宜招标的，可以不招标（第十六条）。这些规定进一步提高了村道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益，更符合我省农村实际，有利于加快推进村道建设。二是明确村道的路政管理。我省农村公路中村道数量多、分布广、线路长，在村道上违法堆物、违法建房、人为破坏、超限运输等现象时有发生，给村道的安全和公共安全带来隐患。为改变村道路政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，进一步巩固农村公路的建设成果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对村道路政管理作了具体规定：如，明确村道的管理主体，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具体负责（第二十二条），规定了村道建筑控制区范围（第二十三条），禁止在村道相关区域范围内从事采矿、爆破等危及村道安全的活动（第二十七条），在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对违反村道路政管理行为相应的行政处罚。

以上说明，连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，请一并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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